关于做好省教育厅2020年度教师培训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0年度本科院校教师培训工作的通知》（苏教师函〔2020〕24号）精神，现将2020年度教师培训项目（附件1）校级选拔推荐工作布置如下：
一、培训项目
（一）师德师风和思政队伍建设专题培训项目
1.师德师风专题培训。培训对象为高校党委教师工作部工作人员、中青年教师。培训以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为主要内容，结合新时代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政策解读和案例分析，提升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思政教师专题培训。培训对象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培训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导教师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得学生。培训通过专题讲座、交流研讨、现场教学等方式进行，旨在改进思政课教育教学方法、加强思政课教师伍建设和发挥思政育人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方面的积极作用。
以上项目申报工作见省师培训中心具体通知。
（二）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项目
3.新任教师能力提升培训。培训对象为高校新入职教师，培训方式为到具有师范教育背景的省内高校，以师德、基本教育教学技能（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等）、职业道德规范和适应教师职业的心理素养作为重点，接受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理念，推动形成积极的职业心态和良好的职业习惯。培训分2期，培训人数合计100人。
4.专业课教师专题研修。培训对象为本科院校大学英语、高等数学、工商管理、经济学等学科的青年教师。重点围绕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设计、教学评价等进行培训，提升青年教师教学水平。
5.体卫艺教师培训。培训对象为从事体育管理、公共艺术、军事理论、足球等四个专业课程教学的教师。通过培训提高课程教学实践能力和专业理论素养。
6.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英语强化培训。培训对象为拟申请赴境外研修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和校长。强化参培人员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和PETS5考试通过率，使其能顺利赴境外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
7.师范类专业骨干教师培训。培训对象为师范生培养院校教师教育骨干教师，包括学前教育、小学教育、音体美教育等师范类专业师资。培训活动针对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开展，注重专家引领与全员参与相结合，专题讲座与现场教学相结合，线上学习与线下交流相结合。
以上项目申报工作见省师培训中心具体通知。
（三）高校师资工作专题培训项目
8.就业创业指导教师业务培训。培训对象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部门工作人员，培训内容包括“智慧就业”和高质量就业、就创业课程设计、就业工作管理体系等。通过培训提高我省高校就业指导工作人员专业化水平
9.师资管理者培训。培训对象为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管理人员，包括人事处长、人事科长、培训项目负责人、面试评委等，主要围绕“双一流”背景下高层次人才引育、高质量培训工作开展、高水平岗前培训和教师资格认定管理等内容展开。
10.在线教学平台及资源建设培训。今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在疫情期间做好高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全国高校广大教师利用各种网络平台开展了在线教学，做到了停课不停教。本次培训班以在线教育平台建设和资源建设为主线，围绕在线教育的理念、技术、标准、评价等开展研讨，持续提升在线教育质量。培训对象为高校教务处管理人员、中青年教师。
以上项目申报工作见省师培训中心具体通知。
（四）高教重点领域专题培训项目
11.研究生导师（管理干部）高级研修。培训对象为研究生培养单位硕士、博士生导师和研究生管理部门负责人，重点是骨干研究生导师（管理干部）。培训内容包括国家和省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政策解读、师德师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经验交流、研究生教育理论专题研究、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实务等。
12.民主党派骨干教师专题培训。培训对象为高校民主党派干部和骨干教师，培训内容包括学习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理论和知识分子政策，增强高校民主党派干部和教师的政治认同，凝聚思想政治共识，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发挥作用。
13.高校高端人才研修班。培训对象为我省高校青蓝工程、江苏特聘教授等高层次人才，培训内容主要为最新人才政策解读、国情实地研修考察等，强化对教育系统高层次人才的政治引领和联系服务，引导高层次人才立足岗位自觉践行爱国奋斗奉献精神。
14.国际化教师队伍建设研修班。培训对象为我省高校副高级职称以上从事教学工作的专业课教师，通过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考察观摩、实操性演练等形式，了解高等教育发达国家本科教育理念与方法、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专业及课程建设、教学法及教学设计等方面的内容。
以上项目申报工作见省师培训中心具体通知。
（五）国内访问学者计划
选派教师到国内高水平大学和有影响的专业研训，在导师指导下，通过学习和研究，跟踪了解本学科学术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提高教学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访问期限为1学年，学校推荐名额为1人，无合适人选可不推荐。
1．推荐条件：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年以上，45岁以下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或者是40岁以下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
2．选派范围：在教育部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交流武汉中心网页（http://www.train.whu.edu.cn），点击“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导师信息库”，可查询2020年接受国内访问学者的高等学校、专业、导师及课题目录，带“*”标记的导师符合相关要求。对确有研训需求但不在以上目录的省内博士授予权高校进行访学，也可以提出申请。
3．申请流程：（1）申请人按照以上“访学单位要求”联系接受访学学校（单位）和指导老师，达成接受意向后，填写《江苏省高校高级访问学者申请表》（附件2）交选派学校。（2）选派学校应先确认申请者已获得接受方认可，而后确定推荐人选，将《江苏省高校高级访问学者申请表》（电子版1份、纸质版3份）报送人事处师资科。（3）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将评选确定30人，作为访学项目人选。省师资培训中心届时将公布入选人员名单，并就派送、考核等相关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4．申报截止时间：2020年9月4日
5．计划实施时间：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脱产一年）
二、培训要求
（一）具体培训项目的承担单位见附件1，拟开班时间以具体通知为准。
（二）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教师培训工作，坚持师德第一标准，按要求选派符合条件的人员参加培训，妥善处理工学矛盾，确保培训任务的高质量完成。要组织学员认真填写报名材料，国内访问学者计划填写《江苏省高校高级访问学者申请表》（附件2）；其他各项培训根据项目承担单位的具体通知要求报送培训学员名单。
请于9月4日前将《江苏省高校高级访问学者申请表》（附件2）纸质、电子版报人事处师资科，联系人：房侃，电话：0514-87971871，邮箱：shizb@yzu.edu.cn 。
 
                                                        人事处
                         2020年8月29日
